法院诉讼文书习题

一、单选题

1．下列关于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的标题的组成要素正确的是(B)

A．受理法院，案件性质，文种

B．制作法院，案件性质，文种

C．受理法院，审级和案件性质，文种

D．制作法院，审级和案件性质，文种

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3立案第110号刑事案件，第

一审刑事判决书的案号可以表述为(A)

A．(2003)海刑切字第110号

B．海刑终字(2003)第110号

C．(2003)京刑初字第110号

D．京刑初字(2003)第110号

3．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公诉的案件，

直接写(A)

A．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

B．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公诉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C．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

D．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

公诉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4．第一审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的住址应写住所所在地;住

所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写(B)

A．住所地



B．经常居住地

C．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
D．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

5．第一审刑事判决书中，同案被告人有______以上并各有辩

护人的，分别在各被告人项的下一行列项书写辩护人的情

况。(A．)

A．两人
B．三人
C．四人
D．五人

6．第一审刑事判决书列举证据不能抽象、笼统、应当尽可能

写得(A)

A．明确、具体

B．准确、具体

C．精确、完整

D．准确、完整

7．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的理由是判决的

A．基础
B．中心
C．依据
D．灵魂

8．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定罪判刑的，表述为(D)

A．被告人王××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年

B．判处盗窃犯王××有期徒刑×年

C．判处王××有期徒刑×年

D．人犯王××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年

9．第一审刑事判决的判决结果，宣告无罪的，均应表述为(B)

A．宣告被告人×××无罪

B．被告人×××无罪

C．宣告被告人×××无罪释放

D．判决被告人×××无罪

10．第一审刑事判决书，在主文之后，交代上诉权、上诉期限和上诉审法院，应当另起一行写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_______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份。(B)

A．5日B．l0日C．l5日D．30日

11．第一审刑事判决书，在正本末页的年月日有左下方，书记员署名的左上方，盖．(A)

A．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B．本件与原本核对无误

C．本件与原本核对无疑


D．本件与原本核对无错

12．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抗诉的案件，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诉讼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并依法作出(D)

A．判决

B．裁定

C．决定

D．判决或者裁定

13．第二审刑事判决书中，公诉案件的被告人提出上诉的，第一项写(B)

A．公诉机关

B．原公诉机关

C，上诉人

D．原审被告人

14．第二审刑事判决书的理由部分要有_______，有的放矢。(A)

A．针对性

B．反驳性

C．批驳性

D．辩驳性

15．再审刑事判决书是指人民法院依照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对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进行重新审理后，就案件的(A)

A．实体问题作出的书面决定

B．程序问题作出的书面决定

C．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作出的书面决定

D．实体问题或程序问题作出的书面决定

16．刑事裁定书，是指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的_______，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的书面决定。(D)

A．实体问题

B．实体问题或程序问题

C．程序问题

D．程序问题和部分实体问题

17．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本院发出的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或刑事调解书，发现有个别错误或遗漏之处，应当_______予以改正、补充。(B)

A．判决

B．裁定

C．决定

D．裁定或决定

18．第一审民事判决书的理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是非曲直进行_______的评定，是判决的重要依据。(D)

A．公开合理

B．合理、合法

C．有理、有据

D．公正、合理

19．第一审民事判决书的理由由两部分构成，即(C)

A．判决的理由和所依据的事实

B．判决的理由和判决的主文

C．判决的理由和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D．判决的理由和所依据的证据

20，第一审民事判决书的理由中，引用法律条文时，应注意(C)

A．具体、完整

B．精确、具体

"C．准确;具体

D．准确、完整

21．第一审民事判决书的理由中，引用法律条文时，如果法律条文有条、款、项、目，要求引到(D)

A．条

B．条、款

C．条、款、项

D．条、款、项、目

22．第一审民事判决书书写判决结果，要求做到(D)

A．准确、具体、完整B．精确、具体、完整

C．准确、清楚、完整D．明确、具体、完整

二、简答题

1．简述刑事裁判文书的概念和作用。

答:刑事裁判文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依法制作的具体法律效力的文书。刑事裁判文书既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适用刑事法律、保护人民、惩罚犯罪的有力武器，又是宣传法制、教育公民遵守法律的生动教材。

2．简述刑事裁判文书的类别。

答: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主要指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刑事判决书，按照内容可分为有罪判决书和无罪判决书;而有罪判决书又可分为科刑判决书和免刑判决书。按照审判程序，刑事判决书还可分为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第二审刑事判决书、再审刑事判决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则可分为第一审刑事裁定书、第二审刑事裁定书、死刑复核刑事裁定书、核准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刑事裁定书、再审刑事裁定书、减刑假释裁定书、减免罚金裁定书和中止、终止审理裁定书等。
3．第一审刑事判决书叙述事实，应当写清哪些要素?

答:第一审刑事判决书叙述事实时，应写明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被告人的动机、目的、手段，实施行为的过程、危害结果和被告人在案发后的表现等内容，并以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为重点，兼叙影响定性处理的各种情节。

4．哪些事实不能写在刑事判决书上?

答:以下事实不能写在刑事判决书上:

(1)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

(2)只有一般轻微违法行为，但不构成犯罪的，或者属于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生活作风、缺点错误等;

(3)已过追诉时效，依然不应追究的犯罪事实;

(4)历史上已经处理过的行为;

(5)应按党纪、政纪处理的或者与本案无关的事实。

5．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的判决理由应当写明哪些内容?

答:理由是判决的灵魂。判决理由应当写明下列内容:

(1)确定罪名，应以我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为依据。

(2)确认量刑的情节
(3)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的，应当表示肯定;不构成犯罪或者指控的罪名不当的，应当有理有据地作出分析认定;对于辩解、辩护的主要理由，应当据理表明是否予以采纳。

(4)确认辩解、辩护的理由是否被采纳。

(5)写明判决的法律依据。

6．第二审刑事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包括哪些内容?

答;第二审刑事判决书的事实部分主要应当写明以下内容:

(1)概述原判决的基本内容，即认定的事实、证据、理由和判决结果;

(2)概述上诉(或者抗诉)的主要理由和辩护的主要意见;

(3)概述人民检察院在二审中提出的意见;

(4)写明经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

(5)写明二审据以定案的证明;

(6)对上诉或抗诉理由与原判有争议的内容进行分析论证。

7．简述再审刑事判决书的概念和功用。

答:再审刑事判决书是指人民法院依照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进行重新审理后，就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书面决定。

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为了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或纵或枉规定的，因此，再审刑事判决书，既可以减轻原被告人的罪刑，也可以加重原被告人的罪刑。再审刑事判决书应当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有错必纠的方针，充分发挥刑事审判监督的职能作用，以确保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样做有利于加强业务指导，提高审判质量，保证审判权的正确行使。

8．再审刑事判决书的事实部分主要应当写明哪些内容?

答:再审刑事判决书的事实部分主要应当写明以下的内容:

(1)概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判决理由和判决结果。

(2)概述再审中原审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如果人民检察院在再审中提出新的意见，也应一并写明。

(3)写明再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9．简述第一审刑事裁定书的适用范围。

答:(1)自诉刑事案件，是指基层法院在接收按管辖范围应由本院直接受理的告诉才处理或者其他不需进行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后，经过审查，发现控诉缺乏罪证，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又不愿撤回自诉的，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可以裁定驳回自诉人对被告人的控诉。

(2)中止审理案件，是指人民法院本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因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严重疾病，被告人脱逃，或者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等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可以裁定中止对该案件的审理。

(3)终止审理案件，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审理过程中死亡，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裁定终止审理。

(4)准许撤诉或按撤诉处理的案件，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受理自诉案件之后，在审理过程中因自诉人的自诉缺乏罪证，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或者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同被告人自行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裁定准许撤诉;或者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自诉人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依法裁定按撤诉处理。

(5)补正裁判文书，即各级法院对于在本院发出的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或刑事调解书，发现有个别错误或遗漏之处，裁定予以改正、补充。

10．简述第二审刑事裁定书的适用范围。

答:(1)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决。

(2)原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如原判决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的或者证据本身有问题的;原判决漏判罪行或者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而没有追究的等。
11．简述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的概念和功用。

第一审刑事判决书，是指第一审人民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一审程序，对审理终结的刑事案件，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确认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无罪，构成何种罪，并科以刑罚、免除刑罚或者宣告无罪等实体问题作出的书面决定。它是制裁刑事被告人和保证法律具体实施的有效手段。

12．简述第一审刑事判决书事实部分包括的内容。

根据《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规定，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和证据;被告人的供述、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据以定案的证据，并分四个自然段书写，以充分体现控辩式的审理方式。

13．叙写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的事实，主要应当注意那些问题？

叙写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的事实，主要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叙述事实时，应写明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被告人的动机、目的、手段，实施行为的过程、危害结果和被告人在案发后的表现等内容，并以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为重点，兼叙影响定性处理的各种情节。(2)叙述事实必须重点突出、层次清楚。(3)叙述审注意保守同家机密，保护被害人的名誉。(4)叙述事实的文字要准确、朴实，不夸大、不缩小，如实反映案件的客观事实。

14．第一审刑事判决书列举证据应当注意那些问题？

第一审刑事判决书列举证据应当做到:(1)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除无需举证的事实外，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经法庭公开举证、质证，才能认证;未经法庭公开举证、质证的，不能认证。(2)特别耍注意通过对证据的具体分析、认证来证明判决所确认的犯罪存实。防止并杜绝用"以上事实，证据充分，被告也供认不讳，足以认定"的抽象、笼统的说法或拷用简单的罗列证据的方法，来代替对证据的具体分析、认证。法官认证和采信证据的过程应当在判决书中充分体现出来。(3)证据要尽可能写得明确、具体。证据的写法，应当因案而异。案情简单或者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可以集中表述;案情复杂或者控辩双方有异议的，应当进行分析、认证;一人犯数罪或者共同犯罪案件，还可以分项或者逐人逐罪叙述证据或者对证据进行分析、认证。对控、辩双方没有争议的证据，在控辩主张中可不予叙述，而只在"经审理查明"的证据部分具体表述，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4)叙述证据时，应当注意保守国家秘密，保护报案人、控告人、被害人、证人的安全和名誉。

15．第二审刑事判决书的概念和功用。

第二审刑事判决书，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对第一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提出的上诉或者抗诉案件，经审理查明原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错误，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二审程序作出的书面决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通过第二审刑事判决，可以及时有效地纠证第一审刑事判决可能发生的轻罪重判、重罪轻判，或者将无罪定为有罪，将有罪定为无罪等错误，切实保证国家法律贯彻执行，切实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从而有利于准确地惩罚犯罪分子，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使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轻罪的人不受重罚;有利于上级人民法院监督和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提高审判质量。

16．刑事裁定书的概念和功用。

刑事裁定书，是指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的程序问题和部分实体问题，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作出的书面决定。它对于保障诉讼的正常有序的进行和及时处理判决执行中有待解决的问题，有着现实的法律效力。刑事裁定应用的范围广泛、形式灵活、手续简便、便于执行。

三、法律文书写作题

l．根据下列案件材料，制作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被告人刘×和被害人王×于×年×月×日确立恋爱关系。在以后的交往电，随着时间的推移，王×觉得自已与刘×的性格、爱好等方面差距较大，遂提出与刘×断绝恋爱关系。刘×不死心，多次纠缠王×，王×决心已定，向刘×表示决无再和好的可能。刘×认为，女朋友与自己断绝恋爱关系，自己很没有面子，决心对王×进行报复。首先，刘×准备好一瓶硝酸、硫酸混合液。其次，跟踪王×，窥测王×上下班的行走路线，以确定作案时间和作案地点。

×年×月×日晚6时许，刘×携带事先准备好的硝酸、硫酸混合液一瓶，驾驶汽车尾随王×行至本市×区×路上。刘×再一次追问王×，是否同意继续与自己保持恋爱关系，遭到王×回绝。刘×遂驾车先将王×撞倒，尔后将硝酸、硫酸混合液一瓶泼至王×的面部，上身处，并对王×脸部及身上猛踢数脚后驾车逃离现场。后被查获归案。被害人王×被路人发现送往医院全力抢救。

被告人的基本情况。被告人刘×，30岁，汉族，男，××研究总院工人，×市人，住×区×路×号楼×单元×号。×年×月×日因拦劫妇女被行政拘留15天;因故意伤害罪于×年×月×日被辑押，同年×月×日被逮捕。现揖押于×市公安局看守所。

本案证据:①被害人王×的陈述;②现场勘查笔录;③被告人刘×的供述;④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经鉴定，王×面部严重烧毁，鼻骨骨折，颈部、双手及左小腿被酸烧伤，为重伤。

被告人的辩护人金×(×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辩护意见为，被告人刘×在案发后，有悔罪表现，能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且无前科劣迹，建议法院从轻惩处。

被害人王×(女，23岁，××研究总院新技术公司临时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律师事务所律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的诉讼委托代理人提出，被告人刘×的犯罪情节特别恶劣，且不认罪悔罪，要求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并要求被告人赔偿被害人×万元经济损失。

×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刘×涉嫌故意伤害罪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分院检察员方×出庭支持公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年×月×日公开审理了此案，经该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年×月×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刘×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刘×赔偿被害人王×经济损失一万元整。

审理此案的合议庭成员:审判长任××，审判员许××、贾××。此案的书记员是李×。

l．参考答案和说明

(1)参考答案

×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中刑初字第××号

公诉机关×市人民检察院分院

被害人士×，女，23岁，××研究总院新技术公司临时工。

被害人诉讼委托代理人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男，30岁，汉族，×市人，××研究总院工人，住×市×区×路×号楼×单元×号。×年×月×日×因拦劫妇女被行政拘留15天;因故意伤害罪于×年×月×日被羁押，同年×月×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市公安局看守所。

辩护人金×，×律师出务所律师。

×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检×诉(2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犯故意伤害罪，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士×以要求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指派检察员方×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诉讼委托代理人李×，被告人刘×及其辩护人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指控，被告人刘×因被害人王×提出与其断绝恋爱关系，心怀不满蓄意毁容报复。遂于×年×月×日晚6时许，携带硝酸、硫酸混合液一瓶，驾驶汽车尾随王×至本市×区×路上，先驾车将王×撞倒，后将硝酸、硫酸混合液泼至王×的面部等处，并对王×狠踢数脚后驾车逃跑。由于刘×的行为致王×面部严重烧毁，鼻骨骨折，颈部、双手及左小腿被酸烧伤，经鉴定为重伤。被告人刘×后被查获归案。

被害人诉讼委托代理人提出，被告人刘×的犯罪情节特别恶劣，且不认罪悔罪，要求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并要求被告人赔偿被害人×万元经济损失。

被告人刘×在审理中辩称，自己泼完硝酸后，只踢王×脸上一脚，不是数脚。

辩护人金×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刘×在案发后，有悔罪表现，能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且无前科劣迹，建议法院从轻惩处。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因对女友王×与其断绝恋爱关系不满即蓄谋残害进行报复。遂于×年×月×日晚6时许，携带事先准备好的硝酸、硫酸混合液一瓶，驾驶汽车尾随王×行至本市×区×路上，被告人刘×驾车先将王×撞倒，尔后将硝酸、硫酸混合液一瓶泼至王×的面部、上身处，并对王×脸部及身上猛踢数脚后驾车逃窜。被害人士×被路人发现送往医院全力抢救，但仍造成王×面部严重毁损，鼻骨骨折，右眼视力反光感，右耳廓烧伤并有坏死等重伤。被告人刘×后被查获归案。被告人刘×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王×及其亲属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上述事实，有被害人王×的陈述，现场勘查笔录，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等证实。被告人刘×供述的犯罪时间、地点、情节和手段与上述证据基本相符。

本院认为，被告人目无国法，因恋爱不成，竟蓄意残害报复，毁人容貌，致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及民愤极大，罪大恶极，必须严惩。×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被告人刘×辩解自己没有踢王×数脚及其辩护人所提建议法院从轻处罚的辩护，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刘×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应根据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依法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被告人刘×赔偿被害人王×经济损失人民币一万元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份。

审判长　任××

审判员　许××

审判员　贾××

×年×月×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院印)

书记员　×××

(2)说明

制作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一要符合法律规定;二要符合文书格式要求;三要符合文书写作要求。上述文书在事实中，首先叙述了人民检察院指控的事实，其次叙写了被害人诉讼委托代理人提出的代理意见，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最后写明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事实叙述层次清晰，一目了然。特别是在人民法院审理查明事实的叙述中，被告人犯罪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情节、危害结果诸要素叙写清楚，证据表述详明。理由阐述针对性较强。首先结合案件事实阐明因恋爱不成，竟蓄意报复，毁人容貌，致人重伤，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其次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意见，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否采纳予以写明。最后依法对被告人作出判决。判决结果具体明确。

2、叙写下列民事判决书的理由部分。

×省×市×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民初字第×号

原告×市××皮件厂，住所地×市××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厂长，

被告×省××供应公司，住所地×市×路×号。

法定代表人苏××，经理。

原告×市××皮件厂与被告×省××供应公司房屋租赁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省××供应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市××皮件厂诉称，我单位从20××年×月×日起，将坐落本市中华南路110号房屋一栋出租给被告下属分支机构××经营部使用，但××经营部承租后不主动履行交纳房租的义务，且擅自将房内设施拆走、损坏，现尚欠租金16500元，为此，请求终止与被告的房屋租赁协议收回该房，判令被告补交租金及赔偿被拆走及损坏房内设施的经济损失3000元，并由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省××供应公司未提出答辩。

经审理查明，坐落本市中华南路110号木质结构、建筑面积117.3平方米房屋一栋，系原告×市××皮件厂的厂房。20××年×月×日，原告×市××皮件厂与被告下属分支机构××经营部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中华南路110号房屋出租给××经营部，租期为3年。3年中，前两年每月租金550元，后1年每月租金600元，由××经营部于每季度的第一个月1日内付清，逾期15天未付租金或未付足租金，原告方有权单方解除租房协议;房屋内的部分设施，在租用期间可由××经营部使用;××经营部在原告房屋内的装饰，在租用期满后，不再拆走任何设施，无偿留给原告。此后，××经营部开始使用该房。20××年×月×日至同年×月×日，××经营部向原告交租金3次，共计3300元，但3次均迟延交付。20××年×月×日至扔××年×月底，××经营部搬出该房，尚欠租金16500元，且还将房内的电路、电源、柜台、窗子及屋内装饰不同程度地拆走、损坏。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协议佐证，房屋设施被拆走，损坏事实经实地勘查属实。

一、终止××皮件厂与×省××供应公司××经营部订立的房屋租赁协议;

二、×省××供应公司给付×市××皮件厂的房屋租金16500元(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

三、×省××供应公司赔偿×市××皮件厂2000元(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

案件受理费750元，由×省××供应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市中级院。

审判长　×××

审判员　×××

审判员　×××

×年×月×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院印)

书记员　×××

2．答:(1)本院认为，原告×市××皮件厂与被告×省××供应公司下属分支机构××．经营部存在合法的房屋租赁关系，应予保护。××经营部承租使用该房未按双方约定如期全部履行义务，其所欠的租金应予给付，在使用期间拆走、'损坏的屋内设施应予赔偿。但原告在索赔数额上要求过高，应以所损坏的实物价值确定。××经营部在租赁期未满时就自行将该房闲置，故原告要求终止租赁关系的请求有理，应予支持。因××经营部不具备法人资格，其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其主管部门×省××供应公司承担。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2)说明

第一审民事判决书的理由由判决的理由和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两部分构成。上述第一审民事判决书理由部分的阐述，首先以案件事实为根据，通过对案件事实的分析，确认原告和被告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然后对被告拖欠房租，拆走、损坏屋内设施的行为予以批驳，从而确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合法的，应当予以支持。同时，阐明了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最后引用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法通则作为判决的根据，整个叙述合情、合理、合法。
